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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易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3 年 11 月 13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3 年 11 月 3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3 年 11 月 3 日，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受理中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龙岩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浦融资”或“原告”）与福建易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易动力”或“被告”）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双方于 2023 年 12

月 5 日达成《民事调解书》（（2023）闽 0802 民初 9703 号民事调解书）。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中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龙岩分公司 

主要负责人：张志鹏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福建易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编号：2024-024 

法定代表人：陈晓济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陈晓济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董事长 

4、 被告 

姓名或名称：李莉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董事 

5、 被告 

姓名或名称：加磊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股东 

6、 被告 

姓名或名称：李建华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股东 

7、 被告 

姓名或名称：吴赐浩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财务负责人 

8、 被告 

姓名或名称：李林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股东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9 年 1 月 30 日，原告与被告易动力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编号：

ZP-HP 字第 2019-001），主要约定：交易类型为融资租赁售后回租方式，承租人

将自有设备出售给出租人，出租人向承租人支付设备购买价款，同时承租人再将

该设备从出租人处租回，并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出租人与承租人

确认本合同项下租赁设备购买价款为人民币 400万元；租赁本金总额为 400万元，

年租赁利率为 8.05%；租赁期限自起租日起算，还租期共计 36 期；租金支付期

间：等额本息月付，每期租金金额 125437.73 元，租金总额共计 4515759 元。若

承租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到期应付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或未能按期偿付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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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代承租人支付的任何费用时，承租人应就逾期未付款项按租赁利率的 150%根

据实际逾期天数向出租人支付违约金；承租人有任意一期未按合同约定向出租人

支付租金的，视为承租人根本违约，出租人有权提前终止合同并追索全部到期及

未到期租金、违约金等，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承租人还应赔偿出租人的全部损

失和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等）；租赁期限届满，在承租人清偿本合同项下

所有应付租金以及其他应付款项后，以象征性价格 1000 元由承租人留购。 

2019 年 1 月 30 日，被告易动力与原告签订《保证金合同》，主要约定：被

告易动力为了保障《融资租赁合同》的履行，同意向原告交纳保证金 20 万元；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租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

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同日，被告陈晓济、李莉、

加磊、李建华、吴赐浩、李林（保证人）分别于原告（债权人）、被告易动力（被

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主要约定：保证人为被保证人在 ZP-HP 字第 2019-001

号《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对债权人所负的全部债务对债权人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担保；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租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管

理费用、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保证期间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2020 年 3 月 10 日，原告与被告易动力签订《融资租赁合同<补充合同>》，

将 2020 年 1 月至 6 月份融资租赁业务费率在原来的基础上下调 20%。双方据此

重新签订了《租赁还款计划表》。 

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合同，2020 年 2 月 1 日原告向被告易动力

支付设备价款 400 万元，同日，被告易动力向原告交纳保证金 20 万元。此后，

被告易动力仅陆续向原告支付了前 11 期即 2019 年 3 月 1 日至 2020 年 1 月 1 日

期间的租金共计 1375812.18 元（租赁本金 1121771.51 元、利息 254040.64 元），

尚欠原告租金 3118069.12 元（租赁本金 2878228.46 元、利息 239840.66 元）。原

告多次向被告易动力发出书面通知催要租金及违约金，但均未果。2023 年 6 月 5

日，原告向各保证人发出《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各保证人亦未承担保证责任。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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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福建易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租金 3118069.12 元（租

赁本金 2878228.46 元、利息 239840.66 元）、留购款 1000 元、截止至 2022 年 2

月 1 日的违约金 424216.69 元（被告已交纳的保证金 200000 元用于抵扣违约金，

抵扣后截止至 2022 年 2 月 1 日的违约金为 224216.69 元），并支付自 2022 年 2

月 2 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尚欠租金 3118069.12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2.075%

计算的违约金。（暂计至起诉之日的违约金约为 65 万元） 

（2）被告福建易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垫付的律师

费 71100 元。 

（3）被告陈晓济、李莉、加磊、李建华、吴赐浩、李林对被告福建易动力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等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2、诉讼理由 

被告福建易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依约履行支付租金本息义务，构成违

约，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调解情况 

1、福建易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尚欠中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龙岩分公司

租金 2918069.12 元（包括租金 2678228.46 元、利息 239840.66 元）、留购款 1000

元、截至 2022 年 2 月 1 日的违约金 82811.13 元（已抵扣保证金 200000 元），并

支付违约金（自 2022年 2月 2日起至 2023 年 12月 4日止，以尚欠租金 3118069.12

元为基数；自 2023 年 12 月 5 日起至款清偿之日止，以尚欠租金 2918069.12 元

为基数，均按年利率 8.05%计算）。付款方式：福建易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应自 2024 年 2 月起至 2024 年 8 月止每月 25 日前各给付 40 万元，2024 年 9 月

25 日前付清剩余款项； 

2、福建易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应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前给付中浦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龙岩分公司律师代理费 71100 元； 

3、若福建易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有任何一期未按上述第一项约定履行

付款义务，则中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龙岩分公司有权按如下内容向新罗区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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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申请强制执行：（1）福建易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应给付尚欠租金及留购款；

（2）福建易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应给付截至 2022 年 2 月 1 日的违约金

224216.69 元（已抵扣保证金 200000 元），并支付违约金（自 2022 年 2 月 2 日起

至 2023 年 12 月 4 日止，以尚欠租金 3118069.12 元为基数；自 2023 年 12 月 5

日起至款清偿之日止，以尚欠租金 2918069.12 元为基数，均按年利率 12.075%

计算）； 

4、陈晓济、李莉、加磊、李建华、吴赐浩、李林应对福建易动力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的上述第 1、2、3 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案件受理费 30080 元，减半收取计 15040 元，由福建易动力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负担。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结合目前公司状况，本次诉讼将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结合目前公司状况，本次诉讼将对公司财务产生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全力解决相关诉讼产生的影响，正积极处理各方关系。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23）闽 0802 民初 970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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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易动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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